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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內  政政  統統  計計  通通  報報  
105年第21週 

內政部統計處 

104年底人民團體概況            105年5月21日 

◎ 至 104 年底止，經各級政府核准立（備）案之人民團體總計達 5 萬 9,181 個，較 103

年底增加 3,574 個或 6.4％，主要係社會團體增加較多。 

◎ 按級別分，中央級人民團體 1 萬 5,249 個占 25.8％，省（市）級人民團體 2 萬 4,774

個占 41.9％，縣（市）級人民團體 1 萬 9,158 個占 32.4％，近 7 年來中央級人民團

體所占比重計增加 4.2 個百分點。 

◎ 按類別分，社會團體 4 萬 7,833 個占 80.8％，職業團體 1 萬 1,014 個占 18.6％，政治

團體 334 個占 0.6％；近 7 年以社會團體增加較快速，所占比重增加 5.3 個百分點。 

◎ 社會團體中以社會服務及慈善團體 1 萬 4,604 個占 30.5％最多；職業團體中以工會

5,424 個占 49.2％最多；政治團體中以政黨 287 個占 85.9％最多。 

我國人民團體之組織與活動依「人民團體法」之規定，分為政治團體、職業團體及社

會團體等三種，茲分析如下： 

一、 整體分析：截至104年底止，經主管機關核准立（備）案之人民團體數計有5萬9,181個，

較103年底增加3,574個（或增6.43％），人民團體數逐年增加，主要係社會團體自97

年起每年平均增加2,263個最多。 

(一) 按級別分：全國性（中央級）人民團體計1萬5,249個占25.77％，省（市）級人民團體2

萬4,774個占41.86％，縣（市）級人民團體1萬9,158個占32.37％；省（市）級中，以高

雄市5,550個最多，新北市4,633個次之，臺中市4,349個居第三；縣（市）級人民團體

中，以屏東縣2,277個最多，彰化縣2,019個次之，苗栗縣1,917個居第三。 

(二) 按團體類別分：以社會團體4萬7,833個占80.82％最多，職業團體1萬1,014個占18.61％

次之，政治團體（含政黨）334個占0.56％居第三。 

二、 政治團體：係以共同民主政治理念，協助形成國民政治意志，促進國民政治參與為目

的所組成之團體，包括政黨及全國性政治團體，政黨係以推薦候選人參加公職人員選

舉為目的。至104年底止計有334個政治團體，包括政黨287個及全國性政治團體47個，

其中政黨較103年底增加28個、全國性政治團體增加1個。 

三、 職業團體：係以協調同業關係，增進共同利益，促進社會經濟建設為目的所組成之團

體。截至104年底止職業團體計有1萬1,014個，較103年底增加5個。 

(一) 按級別分：中央級職業團體計544個僅占4.94％，省（市）級職業團體6,037個占54.81

％，縣（市）級職業團體4,433個占40.25％；地域性職業團體中，除農會以臺南市33

個最多外，工會、工商業團體、自由職業團體與漁會皆以高雄市分別為858個、229個、

359個與7個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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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個

較103年底
增減數

較97年底
增減數

總　　　計 42,348 44,658 46,086 48,898 51,448 53,540 55,607 59,181 3,574 16,833

合計 187 201 218 252 274 291 305 334 29 147

政黨 144 158 175 209 231 247 259 287 28 143

全國性政治團體 43 43 43 43 43 44 46 47 1                4                

合計 10,167 10,286 10,476 10,620 10,867 10,895 11,009 11,014 5 847

農會 302 302 302 302 302 302 302 302 -                 -                 

漁會 40 40 40 40 40 40 40 40 -                 -                 

工會 4,663 4,759 4,924 5,042 5,225 5,285 5,382 5,424 42 761

工商業團體 2,542 2,555 2,559 2,575 2,595 2,567 2,578 2,582 4 40

自由職業團體 2,620 2,630 2,651 2,661 2,705 2,701 2,707 2,666 -41 46

合計 31,994 34,171 35,392 38,026 40,307 42,354 44,293 47,833 3,540 15,839

學術文化團體 5,557 5,920 6,050 6,540 6,992 7,395 7,718 8,803 1,085 3,246

醫療衛生團體 1,065 1,107 1,146 1,239 1,320 1,355 1,423 1,610 187 545

宗教團體 1,526 1,684 1,816 2,059 2,253 2,431 2,614 2,796 182 1,270

體育團體 3,763 4,104 4,395 4,697 4,946 5,145 5,374 5,573 199 1,810

社會服務及慈善團體 10,228 10,800 11,245 12,041 12,630 13,303 13,578 14,604 1,026 4,376

國際團體 2,425 2,454 2,445 2,506 2,550 2,620 2,700 2,881 181 456

經濟業務團體 3,676 3,973 4,126 4,484 4,827 5,096 5,374 5,688 314 2,012

其他 3,754 4,129 4,169 4,460 4,789 5,009 5,512 5,878 366 2,124

中央級 9,148 9,874 9,894 11,057 11,960 12,567 13,202 15,249 2,047 6,101

地域性 33,200 34,784 36,192 37,841 39,488 40,973 42,405 43,932 1,527 10,732

  省(市)級 6,464 6,680 6,948 18,781 19,446 20,234 21,038 24,774 3,736 18,310

  縣(市)級 26,736 28,104 29,244 19,060 20,042 20,739 21,367 19,158 -2,209 -7,578

說    明：1.社會團體之其他包含宗親會、同鄉會、同學校友會、環保團體及其他。

          2.臺北縣、臺中縣市、臺南縣市與高雄縣市於99年12月25日改制或合併為直轄市，並自100年起以省(市)級團體統計。

          3.桃園縣於103年12月25日升格為直轄市，並自104年起以省(市)級團體統計。

表一、歷年人民團體概況

社
會
團
體

職
業
團
體

政治
團體

98年底 99年底 104年底103年底

按
級
別
分

100年底 101年底 102年底團體別 97年底

(二) 按類別分：以工會5,424個最多，自由職業團體2,666個次之，工商業團體2,582個居第

三，其餘農會302個，漁會40個；與103年底比較，以工會增加42個最多。 

四、 社會團體：係以推展文化、學術、醫療、衛生、宗教、慈善、體育、聯誼、社會服務

或其他以公益為目的所組成之團體。104年底止計有4萬7,833個，較103年底增加3,540

個。 

(一) 按級別分：中央級社會團體計1萬4,371個占30.04％，省（市）級社會團體1萬8,737個

占39.17％，縣（市）級社會團體1萬4,725個占30.78％；其中地域性社會團體中以高雄

市4,070個最多，新北市3,807個次之，臺中市3,408個居第三。 

(二) 按類別分：以社會服務及慈善團體1萬4,604個最多，學術文化團體8,803個次之，經濟

業務團體及體育團體分別為5,688個及5,573個居第三、四，其餘國際團體2,881個，宗

教團體2,796個，醫療衛生團體1,610個，宗親會、同鄉會、同學校友會、環保團體及其

他等5,878個；與103年底比較，以學術文化團體增加1,085個最多，社會服務及慈善團

體增加1,026個居次，經濟業務團體增加314個居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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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黨
全國性

政治團體
合計 農會 漁會 工會

工商業
團體

自由職業
團體

總　計 59,181 287 47 11,014 302 40 5,424 2,582 2,666 47,833

中央級 15,249 287 47 544 1 1 202 288 52 14,371

地域性 43,932 － － 10,470 301 39 5,222 2,294 2,614 33,462

省(市)級 24,774 － － 6,037 131 17 3,148 1,139 1,602 18,737

臺灣省 366 － － 116 － － － 100 16 250

新北市 4,633 － － 826 25 5 414 116 266 3,807

臺北市 4,061 － － 1,050 10 － 560 174 306 3,011

桃園市 3,175 － － 776 13 2 471 121 169 2,399

臺中市 4,349 － － 941 23 1 438 217 262 3,408

臺南市 2,640 － － 848 33 2 407 182 224 1,792

高雄市 5,550 － － 1,480 27 7 858 229 359 4,070

福建省 － － － － － － － － － －

縣(市)級 19,158 － － 4,433 170 22 2,074 1,155 1,012 14,725

宜蘭縣 1,374 － － 387 11 2 208 89 77 987

新竹縣 1,768 － － 300 12 － 155 67 66 1,468

苗栗縣 1,917 － － 328 18 2 143 84 81 1,589

彰化縣 2,019 － － 477 27 1 217 110 122 1,542

南投縣 1,417 － － 281 14 1 131 62 73 1,136

雲林縣 1,501 － － 439 21 1 211 102 104 1,062

嘉義縣 798 － － 267 18 1 121 69 58 531

屏東縣 2,277 － － 333 24 5 169 69 66 1,944

臺東縣 949 － － 206 9 3 74 66 54 743

花蓮縣 1,262 － － 303 10 1 139 79 74 959

澎湖縣 509 － － 106 1 1 25 55 24 403

基隆市 961 － － 342 1 1 175 87 78 619

新竹市 1,011 － － 328 1 1 162 98 66 683

嘉義市 758 － － 250 1 － 118 83 48 508

金門縣 557 － － 74 1 1 23 33 16 483

連江縣 80 － － 12 1 1 3 2 5 68

資料來源：本部合作及人民團體司籌備處、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勞動部、各直轄市、縣（市）政府社會局(處)。

說    明：1.臺北縣、臺中縣市、臺南縣市與高雄縣市於99年12月25日改制或合併為直轄市，並自100年起以省

            (市)級團體統計。

          2.桃園縣於103年12月25日升格為直轄市，並自104年起以省(市)級團體統計。

104年底                                      單位：個

表二、我國各級人民團體統計

政治團體 職業團體
社會
團體

級　別
及

區域別
總計

 

 

 

 

 

 

 

 

 

 

 

 

 

 

 

 

 

 

 

 

 

 

 

 

 

 

 

 

 

 

 

 

 

 

 


